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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城市设计管理规定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建设水平，彰显城市风貌特色，优化环境

品质，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精神要求，

依据《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城市设计管理办法》等法规、规

章，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

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天津市国土空间发展战略》和我

市实际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在本市规划区内城市设计管理工作执行本规定，滨海

新区可参照执行。 

第三条 城市设计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、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

有效手段。通过城市设计，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空间

和建筑布局，协调城市景观风貌，体现城市地域特征、民族特色和

时代风貌。 

第四条 开展城市设计，应当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标

准；尊重城市发展规律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，保护生态环

境，优化城市形态，节约集约用地，延续历史文脉，突出天津“古

今交融、中西合璧”的文化底蕴；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高品质设计，

彰显“大气、文雅、精致、有品位”的城市风格。 

第五条 市规划资源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局”）负责指导各区分

局开展城市设计管理工作；各区分局负责组织辖区内城市设计编

制、征求意见、公示（涉及保密的除外）、组织专家论证、公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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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工作。 

第六条 编制城市设计所需的经费，应列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

的编制经费预算，保障城市设计的编制和规划管理工作正常开展。 

第七条 城市设计分为总体城市设计、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和系

统性城市设计。 

第八条 总体城市设计应当确定城市风貌特色，保护自然山水

格局，优化城市形态格局，明确公共空间体系，并纳入同级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中。 

经批准的总体城市设计是重点地区城市设计、系统性城市设计

的依据。 

第九条 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重点地区应当编制重点

地区城市设计，近期建设地区也需要编制重点地区城市设计。 

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应当塑造城市风貌特色，组织公共空间体

系，编制市政、交通、城市安全等相关内容，提升城市品质。位于

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内的重点地区城市设计，需满足《大运河天津段

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要求。 

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可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、修编、修改同步

开展。经批准的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应当纳入控制性详

细规划，并落实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指标中，严格履行法定程

序。 

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保护相关控制地区开展的城市设

计，应当符合相关保护规划和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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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系统性城市设计是根据居民生活和城市公共活动需

要，针对城市重要功能要素或空间所编制的城市设计。结合地形、

土地利用、自然与人文环境特征，组织相关部门对慢行系统、街道

空间、开放空间等进行系统梳理。 

系统性城市设计不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，用以指导重点地

区城市设计编制或具体项目规划设计。 

第十一条 城市设计编制实行计划管理，各区政府于上一年度

末将城市设计编制计划报市局，每年度年初，市局审核汇总全市城

市设计编制计划。未列入计划的，一般不予履行审查等程序。市政

府确定的民计民生、重点项目等亟需编制的特殊情形除外。 

第十二条 市局召开城市设计工作例会，对列入编制计划的城

市设计方案进行审查，明确审查意见，审查确定后的城市设计方案

予以公示。 

第十三条 组织编制机关通过市、区政务网站等方式公示城市

设计方案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0 日。 

在公示期间，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。公示期满，梳理公众和

部门意见，提出采纳意见及不采纳理由，并对城市设计方案进行完

善。组织编制机关从我局专家库中选取专家，组织论证会对辖区内

城市设计方案进行专家论证。 

第十四条 城市设计方案经公示、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并完善

后，由局长业务会审定。 

第十五条 总体城市设计由组织编制机关报本级政府审定，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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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 

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由组织编制机关报本级政府审定，涉及控制

性详细规划编制、修编、修改的，由各区政府会同市局上报市政府

审批。 

系统性城市设计由组织编制机关报本级政府审定。 

第十六条 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、修编、修改的重点地区

城市设计，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征求意见及公示，同步报市政府

审批；城市设计方案需在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后，

审查确定并公示。 

第十七条 城市设计成果应当自批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由

组织编制机关通过市、区政务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十八条 组织编制机关应建立城市设计档案，按照业务档案

管理要求妥善归存。批准后的城市设计成果，具备条件的应及时录

入三维模型库动态维护。 

第十九条 经批准的重点地区城市设计，应转化为城市设计导

则，指导规划实施，导则管理文件另行制定。 

第二十条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加强监督检查

城市设计工作情况。 

第二十一条 承担城市设计编制工作的单位应当具备国土空间

规划编制资质，城市设计编制要符合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技术标准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两年。 

 


